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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2104658][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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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SES XXXX—XXXX
T/CSES XXXX—XXXX

II
I
[bookmark: _Toc212104659][bookmark: BookMark3]引言
产品碳足迹标识评价是践行“双碳”目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乳制品作为重要的民生产品，其碳足迹管理对于推动乳制品行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国际贸易中碳标签要求的提升，建立科学、规范的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体系已成为行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本文件基于国家认监委发布的《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和相关国家标准，充分考虑乳制品行业的生产特点和技术现状，建立了系统性的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技术规范。通过规范评价方法、明确技术要求、建立分级体系，为乳制品企业开展碳足迹标识评价提供技术支撑，促进乳制品行业碳足迹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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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bookmark: NEW_STAND_NAME]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77262523][bookmark: _Toc212104660]目的和范围
[bookmark: _Toc212104661]目的
本文件依据《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CNCA-CFP-00:2025）编制，规定了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实施的具体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0]本文件与《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以下简称通用实施规则）配套使用。
[bookmark: _Toc212104662]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的基本原则、技术要求、评价方法、等级划分和管理规定等内容，适用于各类乳制品的碳足迹标识评价和持续管理活动。
本文件所涉及的乳制品包括以生鲜牛（羊）乳为主要原料生产的婴儿食品、乳制品、冰制品、茶饮料、乳清饮料、富含蛋白质的运动饮料等各类产品。其他特殊乳制品的碳足迹标识评价，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bookmark: _Toc212104663]评价依据标准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040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044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bookmark: OLE_LINK14]GB/T 24067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
DB15/T 4051.3—2025 产品碳标签核算细则 第3部分：乳制品
《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
[bookmark: OLE_LINK11]《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乳制品》
ISO 14067:2018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和通信的要求和准则
[bookmark: _Toc206513789][bookmark: _Toc212104664]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bookmark: OLE_LINK6]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Hlk209101015]GB/T 24040、GB/T 24044、GB/T 24067、DB15/T 4051.3、《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和ISO 1406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06513790][bookmark: _Toc209098764][bookmark: _Toc211331771][bookmark: _Toc211333219][bookmark: _Toc212104665]
乳制品 dairy products
以生鲜牛（羊）乳及其制品为主要原料，加入或不加入适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辅料，经加工制成的各种食品，例如以生鲜牛（羊）乳为主要原料生产的婴儿食品、乳制品、冰制品、茶饮料、乳清饮料、富含蛋白质的运动饮料等。
[来源：DB15/T 4051.3-2025，3.1, 有修改]
[bookmark: _Toc206513791][bookmark: _Toc209098765][bookmark: _Toc211331772][bookmark: _Toc211333220][bookmark: _Toc212104666]
产品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of a product
产品系统中的GHG排放量和GHG清除量之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并基于气候变化这一单一环境影响类型进行生命周期评价。
[来源：GB/T 24067-2024，3.1.1]
[bookmark: _Toc209098766][bookmark: _Toc211331773][bookmark: _Toc211333221][bookmark: _Toc212104667]
产品碳足迹标识评价 carbon footprint labeling evaluation of products
指以产品碳足迹量化为基础，由评价机构证明产品碳足迹量化及产品一致性符合评价依据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并能够实现持续的自主温室气体减排和/或清除增加的产品碳标识评价制度。
[来源：CNCA-CFP-00：2025，1.2，有修改]
[bookmark: _Toc212104668]
基准值 baseline value
某一产品在基准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或温室气体清除量的量化。
[来源：ISO 14068—2023，3.2.13，有修改]

    基准期 base period
为比较一段时间内温室气体排放或清除或其他与温室气体有关的信息而确定的特定历史时期。
[来源：ISO 14068—2023，3.2.14，有修改]
1　 [bookmark: _Toc212104669]
2　 
3　 
3.1　 
3.2　 
3.3　 
3.4　 
3.5　 

减碳产品 Carbon reduction products
是指与同一乳制品生产的基准期的碳足迹基准值相比，产品碳足迹实现降低，且符合该类产品减碳评价指标要求（附录C中的减碳产品评价定性指标）的产品。
[bookmark: _Toc212104670]
低碳产品 Low-carbon products
是指与该乳制品生产的同类产品的碳足迹基准值相比，产品碳足迹低于行业基准值，且符合该类产品低碳评价指标要求（附录C中的低碳产品评价定性指标）的产品。
[bookmark: _Toc212104671]
碳中和产品 Carbon neutral products
指与该乳制品生产的同类产品的碳足迹基准值相比，由于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或温室气体清除量增加而使碳足迹降低，且若数值大于零，通过抵消手段予以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清除平衡的状态的产品。且符合该类产品碳中和评价指标要求（附录C中的碳中和产品评价定性指标）的产品。
[来源：ISO 14068—2023，3.1.1，有修改]
[bookmark: _Toc209098767][bookmark: _Toc211331774][bookmark: _Toc211333222][bookmark: _Toc212104672]
单元过程 evaluation unit
生命周期评价中为量化输入和输出数据而确定的最基本部分。
[bookmark: OLE_LINK4][来源：GB/T 24040—2008，3.34，有修改]
[bookmark: _Toc209098768][bookmark: _Toc211331775][bookmark: _Toc211333223][bookmark: _Toc212104673]
功能单位 functional unit
用来量化产品系统功能的基准单位。
[来源：GB/T 24040-2008，3.20]
[bookmark: _Toc209098769][bookmark: _Toc211331776][bookmark: _Toc211333224][bookmark: _Toc212104674]
系统边界 system boundary
通过一组准则确定哪些单元过程属于产品系统的一部分。
[来源：GB/T 24044-2008，3.32]
[bookmark: _Toc209098770][bookmark: _Toc211331777][bookmark: _Toc211333225][bookmark: _Toc212104675]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自然界或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直至最终处置。
[来源：GB/T 24040—2008，3.1]
[bookmark: _Toc209098771][bookmark: _Toc211331778][bookmark: _Toc211333226][bookmark: _Toc212104676]
[bookmark: OLE_LINK15]生命周期评价 life cycle assessment
一个产品系统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输人、输出和潜在环境影响的汇编与评估。
[来源：GB/T 24044-2008，3.3.2]
[bookmark: _Toc206513793][bookmark: _Toc209098772][bookmark: _Toc211331779][bookmark: _Toc211333227][bookmark: _Toc212104677]
取舍准则 cut-off criteria
对与单元过程或产品系统相关的物质和能昼流的数量或环境影响重要性程度是否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所做出的规定。
[来源：GB/T 24044-2008，3.18]
[bookmark: _Toc209098773][bookmark: _Toc211331780][bookmark: _Toc211333228][bookmark: _Toc212104678]
初级数据 primary data
通过直接测量或基于直接测量的计算而得到的过程或活动的量化值。
注1：初级数据可来自所评价的产品系统或其他与所评价的产品系统具有可比性的产品系统。
注2：初级数据可包含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和/或温室气体活动数据。
[来源：ISO 14067：2018，3.1.6.1]
[bookmark: _Toc209098774][bookmark: _Toc211331781][bookmark: _Toc211333229][bookmark: _Toc212104679]
次级数据 secondary data
不符合初级数据要求的数据。
注1：次级数据可包括数据库和公开文献中的数据、国家清单中的缺省排放因子、计算数据、估计值或其他经主管部门验证的代表性数据。
注2：次级数据可包括从代替过程或估计获得的数据。
[来源：ISO 14067：2018，3.1.6.3]
[bookmark: _Toc209098775][bookmark: _Toc211331782][bookmark: _Toc211333230][bookmark: _Toc212104680]
分配 allocation
将过程或产品系统中的输入和输出流划分到所评价或研究的产品系统以及一个或更多的其他产品系统中。
[来源：GB/T 24040-2008，3.17]
[bookmark: _Toc209098776][bookmark: _Toc211331783][bookmark: _Toc211333231][bookmark: _Toc212104681]
企业保证能力 enterprise guarantee capability
企业为确保评价产品碳足迹量化及产品一致性持续符合产品碳足迹标识评价要求，并能够实现持续的自主温室气体减排和/或清除增加所应具备的管理体系、技术能力、人员资源等综合能力。
[来源：CNCA-CFP-00：2025，7.5.2，有修改]
[bookmark: _Toc209098777][bookmark: _Toc211331784][bookmark: _Toc211333232][bookmark: _Toc212104682]
产品一致性 product consistency
评价产品的名称、型号、生产企业、设计、关键件、能源和资源、生产工艺、交付及储存、使用、回收与处置等各环节与申请评价时确认的产品信息保持一致的特性。
[来源：CNCA-CFP-00：2025，7.5.3，有修改]
[bookmark: _Toc212104683][bookmark: _Toc77262525]评价模式
评价模式为：初始检查+产品碳足迹核查+获证后监督
[bookmark: _Toc212104684]评价单元划分
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的功能单位应明确定义为单一包装的乳制品，功能单位的描述应包括产品的种类、规格、容量等关键信息。具体如下：例如，1盒250毫升的全脂巴氏杀菌乳，或1罐1千克的脱脂牛乳奶粉。功能单位的设定应能够准确反映产品的功能特性，便于同类产品之间的比较分析。
系统边界应采用"从摇篮到坟墓"的范围设定，全生命周期内所有与环境相关的流程均需纳入考量，以确保至少99%的总能耗、乳制品内容物质量及环境影响被核算在内。
[bookmark: _Toc212104685]评价程序
[bookmark: _Toc212104686]评价委托
评价委托人应向评价机构提交评价委托文件，委托文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评价委托书（需明确乳制品名称、种类、规格型号等必要信息）；
b） 评价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c） 当评价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产企业不一致时，需提供委托关系证明。当委托人为经销商、进口商时，还应提交经销商与生产者（制造商）、进口商与生产者（制造商）签订的合同证明；
d） OEM/ODM的知识产权关系（适用时）；
e） 乳制品工艺流程图；
f） 生产企业组织机构图；
g） 主要生产设备设施清单、计量设备清单、投产日期及产能信息，涉及多地址生产的应分别提供；
h） 按评价单元提供乳制品基本信息表和关键原、辅材料备案清单（见附录B）；
i） 按评价单元提供乳制品碳足迹量化数据收集清单（见附录B）；
j） 按评价单元提供乳制品碳足迹量化结果或报告；
k） 乳制品降碳方案/计划；
l） 按照乳制品评价单元提供符合乳制品标准要求的证明材料；
m） 生产企业依据通用实施规则附件1建立的相关管理文件或目录；
n） 评价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产企业符合相关要求的承诺；
o） 其他必需的证明性文件。
[bookmark: _Toc212104687]受理
评价机构应建立完善的获证后监督机制，在评价证书有效期内对获证企业进行定期的监督核查，确保其持续符合评价要求。监督核查的频次一般为每年至少一次，对于出现质量问题或发生重大变更的企业，可适当增加核查频次。
监督核查的内容应包括企业保证能力的持续符合性检查、产品一致性的持续符合性检查、产品碳足迹量化的准确性核查、降碳计划和措施的实施情况检查等。重点关注企业是否保持了评价时的管理水平，产品碳足迹是否出现显著增加，降碳措施是否得到有效实施等关键问题。
核查过程应采用文件审查与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核查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对于核查中发现的不符合项，企业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评价机构应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对于严重不符合或整改不到位的情况，评价机构应依据相关规定做出相应的处理决定。
[bookmark: _Toc212104688]文件评审
评审原则
[bookmark: _Toc77263533]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应遵循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透明性和避免重复计算的基本原则。评价活动应聚焦于乳制品生产过程中对温室气体排放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和环节，确保评价结果能够真实反映乳制品的碳足迹水平。
评价过程应覆盖乳制品系统边界内所有对碳足迹有显著贡献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在整个评价过程中采用相同的假设、方法和数据，以得到与目的和范围一致的结论。同时，应确保乳制品碳足迹的评价是准确的、可核查的、相关的、无误导性的，并尽可能地减少偏差和不确定性。
评价活动应以公开、全面和可理解的信息表述方式处理和记录所有相关假设、方法、数据来源、估算等问题，避免在乳制品碳足迹评价过程中重复计算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和清除量。
评审人日数
一个评价单元的文件评审人日数为2人日，每增加1个评价单元，视乳制品复杂程度，可酌情增加人日，最多不超过5人日。
评审内容
评审内容包括评价委托人的评价委托文件、相关数据及证实性材料，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技术评审：
（1）组织机构的合法性复核。包括评价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产企业等相关机构资质的存在性和合法性，及OEM/ODM的知识产权关系（适用时）等。
（2）文件资料、相关数据的完整性、适应性、有效性评审。文件内容应能完整覆盖本文件与通用实施规则规定的相应要求，相关数据能满足乳制品碳足迹量化的相应要求，避免缺项情况发生。文件内容与相关数据应适宜支撑评价委托人及乳制品符合GB/T 24067-202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乳制品》以及本文件与通用实施规则要求的评审。文件内容与相关数据的状态应为有效，如数据收集清单中的相关数据应合理且在数据统计周期范围内。
（3）企业保证能力的符合性判断。生产企业已建立符合通用实施规则附件1《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企业保证能力要求》的管理制度且运行满三个月。
评审结论
[bookmark: OLE_LINK2]文件评审结论为符合性判定，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a） [bookmark: OLE_LINK1]符合要求，可进行现场检查与乳制品碳足迹核查；
b） 不符合要求，无法进行现场检查与乳制品碳足迹核查。
文件评审判定标准如下，满足下列条件判定为符合要求：
a） 系统边界覆盖≥95%的乳制品生命周期主要排放源；
b） 数据收集符合本标准质量要求并且可追溯；
c） 核算方法正确，计算无误；
d） 报告内容完整，信息准确。
[bookmark: _Toc212104689]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的内容包括产品碳足迹标识评价企业保证能力检查及产品一致性检查。
企业保证能力检查
企业保证能力检查应覆盖所有评价单元涉及的生产场所，并按照通用实施规则中的附件1进行全条款检查。
产品一致性检查
评价机构在经企业确认合格的乳制品中，随机抽取评价乳制品进行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内容的一致性检查，以确保乳制品碳足迹量化持续符合评价要求：
a） 评价产品的名称、型号、生产企业及相关标识与申请文件或证书的一致性；
b） 评价产品的设计、关键件、能源和资源、生产工艺、交付及储存、使用、回收与处置等适用环节碳足迹数据和信息与申请文件的一致性；
c） 评价产品的设计、关键件、能源和资源、生产工艺、交付及储存、使用、回收与处置等环节与所确认产品的一致性。 
初次现场检查时，产品一致性检查应覆盖全部评价单元。
检查人日数
原则上，一个评价单元的现场检查基础人日数不得低于2人日。每增加1个评价单元，视乳制品复杂程度，相应增加1—2人日。不同的生产场所应分别计算人日数。
检查结论
现场检查结论为符合性判定，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a） 符合要求，企业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均通过，且现场检查未发现不符合项；
b） 不符合要求，企业保证能力检查或产品一致性检查发现存在系统性的严重缺陷等问题。
[bookmark: _Toc212104690]产品碳足迹核查
[bookmark: OLE_LINK7]评价机构按照通用实施规则附件2的原则与流程，在合理保证等级下，依据GB/T24067-2024与《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乳制品》进行核查。
基本要求
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应基于科学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评价对象应为以生鲜牛（羊）乳为主要原料生产的各类乳制品，涵盖以下大类及所属小类，该产品类别对应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发布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基于尼斯分类第十二版（2024 文本）》（以下简称《区分表》）。具体如下：包括以生鲜牛（羊）乳为主要原料生产的婴儿食品、乳制品、冰制品、茶饮料、乳清饮料、富含蛋白质的运动饮料。
评价依据应包括《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GB/T 24067《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DB15/T 4051.3《产品碳标签核算细则 第3部分：乳制品》、《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乳制品》等相关标准文件，以及针对特定乳制品类别制定的专用实施规则。评价机构应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和资质条件，评价人员应具有乳制品行业背景和碳足迹评价专业知识。
检查人日数
检查组至少由2名检查员组成，其中1人应为专职人员。检查组成员中应至少有1人具备相应领域乳制品碳足迹量化的专业知识，必要时可配备技术专家。
数据收集要求
应对与乳制品碳足迹相关的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进行核查和验证，不同数据源的数据通过证据材料交叉核验，数据源之间的差异应能合理解释，确保碳足迹量化数值合理、准确、可追溯。
（1）基本要求
乳制品碳足迹系统边界内有多个单元过程，根据每个过程碳足迹贡献权重的不同，可分为核心单元过程和非核心单元过程。核心单元过程必须收集现场数据。非核心单元过程应优先收集初级数据，确实无法收集初级数据的，在符合本文件6.5.3数据收集要求、以及《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乳制品》中数据收集和确认要求的基础上，可遵循保守性原则收集次级数据。
乳制品碳足迹的核心单元过程包括：原材料获取阶段的生产过程所需原材料从其资源开采到生产成该原材料（包括原生材料和再生材料）的过程，以及乳制品生产过程内的所有单元过程。除核心单元过程以外的其他单元过程为非核心单元过程。
（2）原料奶获取及其他原辅料获取过程
[bookmark: OLE_LINK5]以下过程应收集现场数据：从原料奶所需饲料和其他原辅料进入养殖场到产出原料奶的过程，主要包括奶牛养殖饲喂的每种饲料、饲料干物质率，使用的化石能源、电力和热力，粪污管理方式和外购淘汰牛等活动。
以下过程可收集次级数据：其他原辅料生产所需原料进入生产企业到产出包装材料的过程，如白砂糖和包装等。白砂糖的生产过程主要包括原料清洗、压榨提汁、去除杂质、浓缩和结晶；包装的生产过程主要包括制浆、包装生产、油墨引燃等工序。
（3）乳制品生产阶段
[bookmark: OLE_LINK8]以下过程应收集现场数据：生产阶段，包括能源和燃料的用量、生产过程中直接温室气体排放的资源消耗、生产过程中污水厌氧处理环节的资源消耗；运输过程，包括各类原料奶和其他原辅料、能源运输到乳制品生产企业的过程以及乳制品生产企业内部运输；污水处理和废弃物处理阶段，包括生产过程产生的污水处理过程产生的甲烷等温室气体，和厂内废弃物处理、循环使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4）乳制品分销阶段
以下过程应收集初级数据：每种运输方式的乳制品运输的数量和重量；每种运输方式的公里数。
以下过程可收集次级数据：与运输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5）废弃物处理阶段
以下过程可收集次级数据：资源化回收、填埋、焚烧阶段，包括乳制品包装中可再利用或可用于生产再生材料的物料的回收利用、对于不可进行再利用的材料进行焚烧或填埋的过程。
数据核查
（1）初级数据核查
对收集的初级数据（含现场数据），应通过对企业提交的原始数据及相关证明材料交叉校核的方式，检查是否有遗漏或错误。必要时，可视情况延伸至与数据收集相关的其他场所和部门进行现场核查。
（2）次级数据核查
为确保乳制品碳足迹量化结果的准确性，次级数据应优先使用国家公布的或相关主管部门推荐的碳足迹因子。若尚无相应的碳足迹因子，生产企业可自行选用次级数据，但须遵循本文件所规定的保守性原则。评价机构应重点核查以下内容：
a） 对次级数据是否符合保守性原则进行核实；
b） 按照优先顺序，应依次使用国家公布的或相关主管部门推荐的碳足迹因子、经第三方机构验证的报告、商业数据库、文献/调研报告/行业统计数据、国外同类技术数据等；
c） 若数据来源于商业数据库，应对数据库的适宜性、权威性进行确认，并在数据库中对各项次级数据进行核实和验证；
d） 若数据来源于文献、调研报告、行业统计数据等资料，应对照相应资料核实选取的次级数据的适宜性；
e） 对采用国外同类技术数据作为次级数据的，应对其来源及适用性进行核实。
数据质量要求
数据质量从时间、地域、技术三个核心层面进行分级评价，各层面按质量优劣分为五个等级，具体要求如下：
a1. 时间层面（时效性匹配要求）：
最优等级：乳制品碳足迹的基准年完全处于数据集有效期内，且与数据集最新发布或更新的时间间隔不超过3年。
优质等级：基准年虽超出数据集有效期，但超出时长未超过2年，同时与数据集最新情况的时间差控制在4年以内。
良好等级：基准年超出数据集有效期的时长不超过3年，且与数据集最新情况的时间间隔未超过5年。
一般等级：基准年超出数据集有效期的时长在4年以内，且与数据集最新情况的时间差不超过6年。
较差等级：基准年超出数据集有效期的时长已超过4年，且与数据集最新情况的时间间隔也超过了6年。
[bookmark: OLE_LINK3]a2. 地域层面（范围契合要求）：
最优等级：核算活动的发生地精准匹配数据集所指向的具体省市区或特定区域（如中国华东地区、珠三角区域等）。
优质等级：核算活动的发生地覆盖数据集所代表的整个国家范围。
良好等级：核算活动的发生地属于数据集所代表的广义地理区域范畴（如数据集代表全球平均水平，核算发生地属于全球主要区域之一）。
一般等级：核算活动发生地虽与数据集代表区域不同，但两地的能源结构具有较高相似度。
较差等级：核算活动发生地既不属于数据集代表区域，其能源结构与代表区域也无相似性。
a3. 技术层面（工艺适配要求）：
最优等级：核算过程中采用的技术与数据集所标注的技术完全一致。
优质等级：核算采用的技术包含在数据集的组合技术体系中，仅在具体生产工艺细节上存在细微差异。
良好等级：核算采用的技术属于数据集组合技术的一部分，但在生产工艺的核心环节存在明显差异。
一般等级：核算采用的技术与数据集代表的技术在原理、流程上具有一定相似性，但并非同一类或组合内技术。
较差等级：核算采用的技术与数据集代表的技术在原理、流程上均不相同，无适配性可言。
分配
对于涉及多产品输出的生产过程，应根据乳制品间的关系选择合适的分配方法:
a） 物理分配
宜根据产品与共生产品间输入和输出的本质物理关系分配产品和共生产品的输入和输出。
b） 经济性分配
可根据离开共同过程的每种产品的市场价值分配产品和共生产品的输入和输出。
c） 其他关系
可根据除物理或经济关系外的其他合理关系分配产品和共生产品的输入和输出。
取舍原则
评价涉及的温室气体种类应包括《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四种主要温室气体，即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对于乳制品生产过程中排放量较小的温室气体，可根据重要性原则进行取舍，但应在评价报告中明确说明取舍的依据和理由：
a）舍去的单项物质流或单元过程对产品碳足迹的贡献均不超过1%；
b）所有舍去的物质流与单元过程对产品碳足迹贡献总和不超过5%；
数据质量评估
应对所有涉及的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进行数据质量评估，赋值规则与《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乳制品》附录C保持一致。检查组应确认数据质量评估结果并提供计算过程或评估依据：初级数据应满足数据质量等级（DQR）≤2，其他次级数据应满足数据质量等级（DQR）≤3，其中技术代表性得分（TeR）应≤4。
产品碳足迹量化
检查组应按照已核查的初级数据与次级数据进行乳制品碳足迹量化，并确认乳制品碳足迹的量化结果满足GB/T24067-2024和《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乳制品》的要求。
减碳产品碳足迹评价
为评估乳制品减碳产品实现的降碳成效，按照GB/T24067-2024和《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乳制品》的计算要求，计算减碳产品碳足迹与与该产品的基准年或历史基准年的碳足迹差值，减碳产品的碳足迹减量按公式（1）计算：
                             ….......................................................................（1）
式中：
——减碳产品碳足迹减量（t CO2e）；
——减碳产品基准年或历史基准年的碳足迹（t CO2e），具体为企业当前生产技术/产品的平均碳足迹水平（基于历史数据，通常为过去3年平均值，当企业历史评价次数较少时，可为最近1年的核算值）；
——减碳产品碳足迹量化值（t CO2e）；
若，表示实现碳足迹减量，满足减碳产品评价定量指标要求；若，则未满足减碳产品评价定量指标要求。
减碳产品的定性指标评价应满足附录C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定性指标体系中的相应指标要求。
低碳产品碳足迹评价
为评估乳制品低碳产品业的降碳成效，按照GB/T24067-2024和《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乳制品》的要求，确定低碳产品的碳足迹评价指标。低碳产品碳足迹达标值按公式（2）计算：
                             ….......................................................................（2）
式中：
——低碳产品碳足迹减量（t CO2e）；
——与低碳产品同类或相同功能的产品碳足迹的基准值（t CO2e），具体为：
a)行业内普遍采用的主流技术/产品的碳足迹水平（基于行业统计数据或调研报告）；
b)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政策文件规定的基准值；
c)国际通用的标杆值或最佳可行技术（BAT）对应的碳足迹水平；
——低碳产品碳足迹量化值（t CO2e）；
若，表示低于行业碳足迹基准值，满足低碳产品评价定量指标要求；若，则未满足低碳产品评价定量指标要求。
基准值设定需在评价报告中详细说明，并论证其合理性。低碳产品的定性指标评价应满足附录C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定性指标体系中的相应指标要求。
碳中和产品评价
为评估乳制品碳中和产品的中和成效，按照GB/T24067-2024和《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乳制品》的要求，通过产品生命周期的碳减排和碳抵消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碳中和。碳中和产品的碳平衡按公式（3）计算：
   ….......................................................................（3）
式中：
——碳中和产品净碳足迹，产品经自主减排和碳抵消后的最终温室气体排放净值（t CO2e）；
——自主减排后的产品碳足迹（t CO2e），产品通过优化原材料获取、生产工艺、分销运输、废弃物处理等全生命周期环节，实现自身减排后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合规碳抵消量（t CO2e），用于中和的碳信用量；
若，表示碳抵消量覆盖自主减排后的剩余排放量，满足碳中和产品评价定量指标要求；若，则未满足碳中和产品评价定量指标要求。
碳中和产品的定性指标评价应满足附录C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定性指标体系中的相应指标要求。
核查报告编制
核查报告应符合通用实施规则附件2《产品碳足迹核查指南》的规定。
评价结果的评价与批准
[bookmark: _Toc207350651][bookmark: _Toc207350652][bookmark: _Toc207350653]对符合评价要求的，颁发评价证书。对存在不合格结论的，评价终止，评价机构不予颁发评价证书。中国乳制品碳足迹标识以绿色系为主色调，以碳的分子式CO2为基础设计，采用地球图形的海洋板块结合牛奶奶浪的形状，突出了行业的属性。标识下方附二维码，通过链接提供详细的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评价信息和核证信息、乳制品碳足迹量化的降碳成效或中和成效、满足相应定性指标的内容披露。样式如下图所示：
[image: ]
[bookmark: _Toc207350660]通过碳足迹标识评价并获得评价证书的企业，可以在获准评价产品的相应本体、包装、标签、说明书等位置标注碳足迹标识，也可以在企业网站、产品宣传材料、电子商务平台等载体上展示标识。标识的使用应严格按照评价范围进行，不得超范围使用或在未获评价的产品上使用。
标识在使用时可按比例适当放大或缩小，但应确保标识的清晰度和识别性，所有标识要素都应完整显示。企业应建立标识使用的内部管理制度，明确标识的申领、保管、使用、监督等各个环节的责任和要求，防止标识的误用或滥用。
当评价证书出现暂停、撤销、注销或过期失效等情况时，企业应立即停止使用相应的碳足迹标识，并采取措施回收或销毁已印制但尚未使用的标识。对于已经进入流通环节的产品，企业应通过适当方式告知消费者证书状态的变化。
评价机构要求
评价机构能力要求
a) 建立并实施符合GB/T 24040《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的管理架构，且能够满足GB/T 24044《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等相关标准要求；
b) 具备10名（含）以上具有产品碳足迹标识评价能力的专职评价人员。专职评价人员应具有两年及以上相应领域产品碳足迹专业工作经历；
c) 建立并保持与所开展的产品碳足迹标识评价相匹配的质量责任追溯机制，确保评价全过程记录清晰、完整、可追溯；
d) 建立与业务风险相适应的保险或储备金，对从事产品碳足迹标识评价活动可能引发的风险和责任采取合理有效措施；
e) 资信良好，无严重失信记录；
f) 评价机构应对其评价活动的公正性负责，不允许商业、财务或其他压力损害公正性；
g) 评价机构应对评价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应通过在法律上具有强制实施力的协议，确保在评价活动中所获得的组织信息在未经其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向第三方透漏（监管或认可有要求的除外）。
评价机构人员能力要求
a) 遵守评价认可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具有从事评价工作的基本职业操守；
b) 持续具备从事产品碳足迹标识评价工作相适宜的能力；
c) 评价人员应对评价活动及其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负责，不得发生影响评价公正性的行为。
[bookmark: _Toc212104691]获证后监督
[bookmark: _Toc212104692]监督时间
原则上，监督的时间间隔不超过1年，且与获证产品的数据统计周期相适宜。
[bookmark: _Toc212104693]监督内容
企业保障能力监督
企业应建立持续改进的长效机制，通过技术创新、工艺优化、管理提升等多种途径不断降低乳制品的碳足迹水平。
产品一致性监督
评价机构在经企业确认合格的乳制品中，随机抽取评价产品按照本文件6.4.2的要求，对产品一致性进行检查。
产品碳足迹核查
监督环节应重新进行乳制品碳足迹核查，核查过程应按照本文件6.5规定内容进行，且原则上产品碳足迹量化结果不得高于初次核查结果。
降碳计划、措施实施情况检查
企业应制定明确的降碳目标和实施计划，并定期评估改进措施的有效性。
其他
对上一次评价不符合本文件执行情况的整改措施进行监督。
[bookmark: _Toc212104694]监督结果的评价
监督检查结论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a） 监督检查通过。企业保证能力监督检查、产品一致性监督检查、产品碳足迹核查均通过，且监督检查未发现不符合项。
b） 监督检查不通过。企业保证能力监督检查、产品一致性监督检查、产品碳足迹核查其中一项没有通过，应判定监督检查不通过或终止检查。



[bookmark: BookMark5]

[bookmark: _Toc212104695]
（资料性）
缺省值参考系数
[bookmark: _Toc212104696][bookmark: _Hlk189399271]全球变暖增温潜势参考值
表A.1为可能涉及到的温室气体全球变暖潜势参考值。
表A.1 温室气体全球变暖潜势参考值
	温室气体类型
	气体
	GWP值（AR5）

	CO2
	CO2
	1

	CH4
	CH4
	28

	N2O
	N2O
	265

	HFCs
	HFC-23
	12400

	
	HFC-32
	677

	
	HFC-125
	3170

	
	HFC-134a
	1300

	
	HFC-143a
	4800

	
	HFC-152a
	138

	
	HFC-236fa
	8060

	
	HFC-245fa
	858

	
	HFC-227ea
	3350

	
	HFC-365mfc
	804


[bookmark: OLE_LINK12]注：GWP值来源于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库。
[bookmark: _Toc212104697]其他参数缺省值
表A.2其他参数缺省值
	常见饲料类型

	饲料名称
	排放因子（kgCO2e/kg）

	玉米
	0.85

	豆饼
	0.37

	麦麸
	0.24

	奶牛排放类型

	排放源
	饲养阶段
	排放因子（因子 kgCH4/（年·头或只））

	肠道
发酵
	当年生
	21.9

	
	其它成年畜
	58.6

	
	繁殖母畜
	109.9

	排放源
	饲养阶段
	排放因子（因子kgCH4/（年·头或只））
	排放因子（因子kgN2O/（年·头或只））

	粪便
管理
	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
	7.46
	1.846

	
	辽宁、吉林、黑龙江
	2.23
	1.096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8.33
	2.065

	
	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8.45
	1.71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6.51
	1.884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5.93
	1.447

	常见能源类型

	能源名称
	排放因子（kgCO2e/kg）

	电力
	0.5366

	柴油
	0.64

	天然气
	0.61

	煤炭
	0.08

	常见其他配料

	其他配料名称
	排放因子（kgCO2e/kg）

	蜂蜜
	2.52

	蔗糖
	3.2

	果酱
	2.36

	常见包装材料

	包装材料名称
	排放因子（kgCO2e/kg）

	低密度聚乙烯
	2.49

	高密度聚乙烯
	2.48

	玻璃
	1.4

	纸板
	0.82

	常见运输方式

	运输名称
	排放因子（kgCO2e/吨公里）

	公路运输
	0.076

	铁路运输
	0.008

	常见废弃物处理方式

	废弃物处理名称
	排放因子

	填埋
	577（kgCO2e/公吨）

	塑料回收
	0.91（kgCO2e/kg）

	其他材料

	材料名称
	排放因子（kgCO2e/kg）

	制冷剂
	3001.1

	冰箱存储
	2632.97（kgCO2e/台）


注：奶牛肠道发酵和粪便管理的排放因子来源于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库，其他环节的排放因子来源于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CP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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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报告模板
[bookmark: _Toc212104699]报告编制说明
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报告应按照《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乳制品》附件F《产品碳足迹核算报告模板》的要求进行编制，全面反映产品碳足迹核查的过程、方法、结果和结论。
[bookmark: _Toc212104700]报告格式模板





乳制品碳足迹核算报告（模板）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生产者名称：                                 
报告编号：                                 




出具报告机构：（若有）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一、概况
1.生产者信息
[bookmark: _Hlk199515844]生产者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                                 
授权人（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概况：                                   
2.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产品功能：                                   
产品介绍：                                   
产品图片：                                   
3.量化方法
依据标准：                                   
二、量化目的

三、量化范围
1.功能单元
以             为功能单元。
2.系统边界
□原材料获取阶段□生产阶段□分销阶段
系统边界图：

图3.1 ×××碳足迹量化系统边界图
3.取舍准则
采用的取舍准则以               为依据，具体规则如下：
4.时间范围
                 年度。
四、清单分析
1.数据来源说明
初级数据：                 ；
次级数据：                 。
2.分配原则与程序
分配依据：                 ；
分配程序：                 。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3.清单结果及计算
生命周期各阶段碳排放计算说明表见表1。
表4-1 生命周期碳排放清单说明
	生命周期阶段
	活动数据
	排放因子
	温室气体量（kg/功能单位）

	原料奶获取
	
	
	

	其他原辅料获取
	
	
	

	
	
	
	

	乳制品生产阶段
	
	
	

	
	
	
	

	产品分销阶段
	
	
	

	
	
	
	

	废弃物处理阶段
	
	
	

	
	
	
	


4.数据质量评价（可选项）
数据质量可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报告使用的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进行评价，具体评价内容包括数据来源、完整性、数据代表性（时间、地理、技术）和准确性。
五、影响评价
1.影响类型和特征化因子选择
一般选择IPCC给出的100年GWP。
2.产品碳足迹计算结果

六、结果说明
1.结果说明
              公司（填写产品生产者的全名）生产的             （填写所评价的产品名称，每个功能单元的产品），从（填写某生命周期阶段）到（某生命周期阶段）生命周期碳足迹为kgCO2e。各生命周期阶段的碳足迹情况如表2和图2所示
表6-1 生命周期各阶段碳足迹情况
	声明周期阶段
	碳足迹（kgCO2e/功能单元）
	百分比（%）

	原料奶获取
	
	

	其他原辅料获取
	
	

	乳制品生产阶段
	
	

	产品分销阶段
	
	

	废弃物处理阶段
	
	



图6.2 乳制品各生命周期阶段碳足迹分布图
注：具体产品生命周期碳足迹分布图一般以饼状图或柱形图表示各生命周期阶段的碳足迹情况。
2.假设和局限性说明（可选项）
结合量化情况，对范围、数据选择、情景设定等相关的假设和局限进行说明。
3.改进建议


[bookmark: _Toc212104701]
（资料性）
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定性指标体系
[bookmark: _Toc212104702]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定性指标体系
表C.1为减碳、低碳和碳中和产品评价定性指标要求。
表C.1 减碳、低碳和碳中和产品评价定性指标
	类别
	指标描述
	指标要求
	减碳产品
	低碳产品
	碳中和产品

	定性指标要求
	实施温室气体减排行动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采取合理的温室气体减排策略，并确定这些行动的有效性。
	√
	√
	√

	
	
	根据实施计划实施产品碳足迹减排措施，最大程度满足预期的产品碳足迹减排目标。 
	√
	√
	√

	
	
	定期采取绩效评估，必要时对减排措施予以修正，确保实施计划目标的达成。
	√
	√
	√

	
	温室气体排放量抵消 
	通过获取碳信用抵消的方式中和特定时间段生产的产品碳足迹，其核销时间不得早于产品中和年份。
	　
	　
	√

	
	
	使用CCER、CDM、GS、VCS等签发的项目碳信用，以及所在地主管部门认可的地方碳减排机制下项目产生的碳信用实施产品碳中和。
	　
	　
	√

	
	
	碳信用产生时间不得早于实现中和年份前5年。
	　
	　
	√

	
	
	一旦碳信用被用于产品碳中和，应在相应的管理机构处进行注销，企业应保存相关注销证明文件至少5年。
	　
	　
	√

	
	碳中和承诺
	根据产品功能单位、产品系统边界，预测未来规定时间边界内产品碳足迹总量和清除量，并制定产品碳中和实施计划。
	　
	　
	√

	
	
	碳中和实施计划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功能单位和系统边界；
b) 产品碳中和功能单位数量及实现时间；
c) 产品碳中和对应的碳足迹减量目标；
d) 产品碳足迹的抵消策略，包括碳抵消的数量和形式。
	　
	　
	√

	
	
	公开发布产品碳中和实施计划
	　
	　
	√

	
	碳信息披露
	企业及产品名称
	√
	√
	√

	
	
	产品的功能单位
	√
	√
	√

	
	
	企业产品碳中和承诺
	　
	　
	√

	
	
	产品系统边界、产品碳足迹和第三方评价机构
	√
	√
	√

	
	
	碳足迹减排行动开展和减排目标实现情况
	√
	√
	√

	
	
	碳中和抵消方式、抵消量
	　
	　
	√

	
	
	碳中和结果的确认
	　
	　
	√

	
	
	评价机构的名称及评价结论
	√
	√
	√






[bookmark: _Toc212104703]
（规范性）
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证书规范
[bookmark: _Toc212104704]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证书基本内容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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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2104705]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证书编号规则
评价证书编号共18位，编号规则如下：
表D.1 乳制品产品碳足迹标识评价证书编号规则
	1—4位
	5—8位
	9—14位
	15—18位

	CFDP
	XXXX
	XXXXXX
	XXXX

	乳制品碳足迹的英文简称
	评价年份
	产品代码
	评价证书流水号


a. 评价证书编号
评价证书编号由乳制品碳足迹的英文简称、评价年份、产品代码、评价证书流水号五部分组成。
b. 评价年份
采用评价年份的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c. 产品代码
产品代码由6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参照6.5.1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发布的《区分表》目录确定。
d. 评价证书流水号
评价证书流水号由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为所有被评价的产品在某个年份、某个产品代码中的乳制品碳足迹标识评价证书流水号。
[bookmark: _Toc212104706]乳制品产品代码编号规则
乳制品产品代码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发布的《区分表》编号，具体如下：
表D.2 乳制品产品代码编号规则
	各产品包装上的应用涉及品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第五类
	0502医用营养品，人用膳食补充剂，婴儿食品
	050145婴儿含乳面粉

	
	
	050298婴儿食品

	
	
	050448婴儿配方奶粉

	
	
	050449婴儿奶粉

	第二十九类
	2907奶及乳制品
	290008黄油

	
	
	290011黄油乳脂

	
	
	290033奶油（奶制品）

	
	
	290034奶酪

	
	
	290039奶

	
	
	290042小牛皱胃中的凝乳（制干酪用）

	
	
	290065酸奶

	
	
	290073乳清

	
	
	290074奶制品

	
	
	290078人造黄油

	
	
	290141搅打过的奶油

	
	
	290161凝乳

	
	
	290174蛋白奶

	
	
	290178烹饪用奶发酵剂

	
	
	290180炼乳

	
	
	290181斯美塔那酸奶油

	
	
	290182熟酸乳

	
	
	290183酸牛奶

	
	
	290192奶粉

	
	
	290205植物奶油

	
	
	290228炸白干酪饼

	
	
	290252夸克奶酪

	
	
	290253乡村奶酪

	
	
	290097牛奶酱

	
	
	290070克非尔奶酒

	
	
	290071马奶酒、乳酒（奶饮料）

	
	
	290072奶饮料（以奶为主）

	
	
	290163豆奶

	
	
	290164奶昔

	
	
	290168无酒精蛋酒奶

	
	
	290189米浆

	
	
	290204燕麦浆

	
	
	290217奶替代品

	
	
	290281杏仁浆

	
	
	290219花生浆

	
	
	290220椰浆

	
	
	290222以椰浆为主的饮料

	
	
	290224以杏仁浆为主的饮料

	
	
	290225以花生浆为主的饮料

	
	
	290254乳酸饮料

	
	
	C290069奶茶（以奶为主）

	
	
	C290070可可奶（以奶为主）

	
	
	C290112豆浆

	
	
	C290098豆奶粉

	
	
	C290113豆浆精

	第三十类
	3002茶，茶饮料
	300292加奶的茶饮料

	
	3013食用冰、冰制品
	300046冰淇淋

	
	
	300137冰淇淋粉

	
	
	300181冻酸奶（冰冻甜点）

	
	
	C300101冰糕

	第三十二类
	3202不含酒精饮料
	320007乳清饮料

	
	
	320054富含蛋白质的运动饮料


注：各大类、中类和小类的乳制品产品代码均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发布的《区分表》编号，如相关编号更新，请以最新序号为准。
[bookmark: _Toc21210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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